
贺 兰 县

教育体育局文件
贺教发〔2024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贺兰县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
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：

现将《贺兰县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实施方案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 年 6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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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兰县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实施方案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<全区基础教育“规范

管理年”行动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宁教办函〔2024〕31 号）部

署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整治重点任务

(一)安全底线失守。集中整治一些地方和学校意识形态责任

制落实不到位，书记、校长、教师、教研员政治安全意识淡薄、

言行不当。校园安全责任不落实，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，学

生伤害、欺凌等事件频发，甚至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。

(二)日常管理失序。集中整治一些地方和学校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落实不到位，违背素质教育要求，唯分数唯升学现象屡禁不

止。学校管理制度不健全、不落实，有的对法律要求和国家规定

阳奉阴违、打折扣搞变通，破坏良好教育生态。

(三)师德师风失范。集中整治一些教师违背中小学幼儿园教

师职业行为准则，背离育人为本要求，作风不良、品行不端，不

平等对待学生甚至侵害学生合法权益，严重影响学生健康成长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

1.持续强化政治理论学习。通过开展集中学习、主题党日、

专题党课、研讨交流等形式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及时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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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学习中央、区市县关于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工作有关会议

和文件精神，始终坚持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武装头脑、指导工

作。

2.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。把网络意识形态工作

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以意识形态工作为重要抓

手，严格落实定期对意识形态分析研判制度。

3.持续强化舆论监督引导。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，提

高舆论引导水平，充分利用新媒体，加大对群众关心的政策落实、

项目建设等情况进行广泛宣传。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，切

实完善舆情监测机制和舆情应对机制，积极推进“进圈入群”工

作，及时发现和分析舆情动态，为决策提供依据。

(二) 筑牢学校安全管理底线

落实校园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做到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

抓共管，把校园安全责任和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，落实《贺兰

县学校安全体系监督检查》治本攻坚专项行动、燃气安全、校舍

安全、消防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实验室安全、校车安全、

特种设备安全、防溺水、防范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、防电信诈骗

13 个方面工作，坚持预防在先，齐抓共管，坚持依法严惩，抓

细抓小，系统推进，全面落实，坚持标本兼治、源头治理，有效

遏制涉校、涉师生安全事故发生。

（三）规范日常教育教学管理

1.通过树立全面质量观，创新教学方式，学校和教师转变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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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，打破学业质量的单一评价，实施教学质量的综合评价，加强

家校合作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，避免过度追求成绩而忽

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。同时引导家长转变成才观念，不唯学历，

不唯文凭，相信人人都可以成才。

2.推动学校内部管理的规范化、科学化和民主化，建立健全

各项管理制度和机制，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。各校（园）

对教材教辅读物进行持续排查，发现存在问题的读物及时进行整

改或替换，确保学生接触到的知识信息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和时代

要求。通过优化教育教学方式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、减少不必要

的作业和考试等方式，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。严格落实作息

时间，保证学生睡眠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。

3.教研室执行每周二、三固定下校开展常规教学指导，周一、

四、五订单式入校，开展个性化、主题式教研活动。每学期开展

一次中考备考教学视导，每次为期一个月，每校一周。定期开展

“送培、送研”下乡活动，打造城乡研训一体化教研模式。各校

严格按照上级文件执行国家课程、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，执行《贺

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习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》。对教材教辅选用

严格执行自治区教育厅的相关文件，严禁中小学使用文件规定的

教辅资料使用列表以外的任何教辅资料。义务教育阶段作业改革

实验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两次校级层面的作业设计教学研讨或培

训活动，开展一次作业设计和实施成果交流展示活动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师德师风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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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入学习《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》《中小学

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》《教育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开展师德教育和法治纪律教育。开展警示教育，以

教育部网站和区市公开曝光的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

案例为反面教材，引导教师以案明纪、以案为鉴。开展“弘扬教

育家精神 争做育人楷模”师德师风演讲（宣讲）活动；广泛宣

传优秀教师先进事迹，讲好师德故事，弘扬师德风范。开展师德

师范专项整治及师德失范自查自纠，梳理问题清单，建立整改台

账，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予以谈话提醒，即知即改。

严格执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职员工准入查询工作实施方

案》，对拟聘用的教职员工在入职前进行无犯罪记录查询（含性

侵违法犯罪信息）和丧失、撤销教师资格信息查询。对经查询发

现有违法犯罪信息的，不得建立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。对经查询

发现有丧失教师资格信息和在撤销教师资格期限内信息的，不得

聘用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。会同公安机关建立教职员工涉

嫌违法犯罪情况动态筛查机制，每年组织开展一次教职员工动态

查询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第一阶段：部署启动实施(2024 年 5 月 28 日—6 月 11 日)。

全面启动贺兰县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，各校（园）认真

落实《贺兰县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本

校（园）实际采取务实措施，把规范办学要求传达落实到每位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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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。

第二阶段：全面自查整改(2024 年 6 月 12 日—8 月 31 日)。

各校（园）加强规范办学要求的学习教育和培训，组织教职工对

照负面清单，认真开展自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发现问题立行立改，

做到查改问题无死角全覆盖。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《自查整改问题

台账》于 6 月 15 前（填写整改措施及时限）和 11 月 10 前(填写

完成情况）经校长签字、盖章后报送局基教办。

第三阶段：加强统筹指导(2024 年 9 月 1 日—10 月 31 日)。

各校(园)要落实整治责任，贺兰县教育体育局将适时组织开展进

校（园）调研，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规范整治情况进行指导，推

动各校（园）落实规范整治要求。

第四阶段：做好总结反馈(2024 年 1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)。

全面总结贺兰县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，各中小学、幼儿

园于 11 月 10 前将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工作总结经校长签字、盖

章后报送局基教办，电子版发送邮箱 304282727@qq.com。

四、组织保障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高度重视基础教育“规范管理年”行动，

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周密安排部署，确保取

得实效。探索建立基础教育办学治校声誉评价制度，纳入全县教

育质量、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。培育一批中小学幼儿园规范办

学基地校，作为全县新任书记、校(园)长、声誉评价排名靠后的

学校书记、校(园)长跟岗研修和教研员业务提升基地，并完善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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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校进入和退出机制。严格落实自治区、市级统筹，以县为主的

基础教育管理体制，强化属地管理，压实学校办学主体责任。畅

通并公布规范办学监督举报受理渠道，建立台账。中小学幼儿园

有违法违规办学行为，将依法依规惩处，对经查证属实的违法违

规办学行为进行公开通报，并对责任主体严肃追责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基教办：张 芳 8068296

综合办：代培培 8064769

党政办：安建忠 8061427

附件：1.贺兰县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

2.《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自查整改问题台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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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贺兰县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

1.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、丑化党和国家形象、诋毁党和

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、分裂国家、歪曲历史、美化侵略等错误

言行，或在公开场合传播、通过网络转发相关错误观点。

2.严禁校园安全排查整改形式主义，放任重大校园安全隐患，

发生重大事故后瞒报谎报、处置不当。

3.严禁教师歧视弱势群体学生，对学生实施体罚、变相体罚、

辱骂殴打、性骚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。

4.严禁校园内发生以多欺少、以强凌弱、以大欺小等学生欺

凌行为，或教师漠视、纵容学生欺凌行为。

5.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、下达升学

指标，对教师进行排名、奖惩。

6.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

试，或采用各类竞赛证书、社会培训成绩、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

依据。

7.严禁学校违反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的校历提前开学、延

迟放假，利用节假日、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课。

8.严禁违反国家规定的学生睡眠时间安排学生作息，或以各

种方式挤占学生“课间十分钟”休息。

9.严禁违反国家课程方案规定，随意调整、增减课程，挤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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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育、体育、美育、劳动教育、综合实践活动课时。

10.严禁布置超过教育行政部门规定总量和时长的作业，或

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。

11.严禁违规选用教材教辅，或以任何形式强迫、诱导学生

通过指定渠道购买图书、电子产品、教辅材料、文具等。

12.严禁学校违反收费管理规定，擅自增加收费项目、提高

收费标准、扩大收费范围，克扣挤占挪用发放给学生的各类资助

资金等。

13.严禁幼儿园在保教费外，以开办实验班、双语班、特色

班、兴趣班、亲子班等特色教育为名，向幼儿家长另外收取费用，

也严禁将此类办班费用计入正常办园成本。

14.严禁幼儿园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

助费、捐资助学费、建园费、教育成本补偿等费用。

15.严禁幼儿园将幼儿伙食费用挪作他用。

16.严禁使用区、市（县）教育行政部门审定之外的幼儿园

课程资源。

17.严禁幼儿园每学期招生人数超出批复班级的总人数。

18.严禁幼儿园以任何理由拒收特殊儿童入园接受学龄前教

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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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自查整改问题台账（样表）

学校（幼儿园）： 填报时间：

序号 自查存在问题 责任领导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完成情况 备注


